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
第1屆103年第11次委員會議
時間：中華民國103年11月28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部301會議室(臺北市忠孝東路6段488號3樓)
議程：
一、主席致詞
二、議程確認
三、例行報告
(一)確認本會上(第10)次委員會議紀錄
(二)本會上(第10)次委員會議決議(定)事項辦理情形及重要業務報告
(三)中央健康保險署「103年10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
四、討論事項
(一)104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費率方案
[bookmark: _GoBack](二)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8條及第24條規定，建請衛生福利部將全民健康保險費率由4.91%調降為4.58%，並自104年1月1日生效案
(三)健保第1類第1目至第3目被保險人所屬之投保單位或政府負擔之眷屬人數案
(四)建請健保署遵循健保法施行細則第68條規定，儘速調降已公告8年未修正之平均眷屬人數案
(五)有關「其他預期政策改變及調節非預期風險所需經費項目之適用範圍與動支程序」案
(六)修訂其他預算項下「其他預期政策改變及調節非預期風險所需經費」項目，其經費之適用範圍與動支程序案
(七)有關法定傳染病之醫療服務費用，請依法編列公務預算支應，不應由總額各部門費用支付案
(八)有關擴增Verteporfin、Botulinum toxin type A、Pazopanib及乾癬治療免疫抑制劑等4類藥品之藥品給付範圍案
(九)關於現今藥品實際成本及藥品健保給付價格等相關資訊不透明化，導致藥價差之情形日趨嚴重，明顯危害到全民健康保險之運作，應即改正案
五、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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